三信家商進修部       學年度 第     學期 代調課單
	填表人簽名：
	                 
	填表日期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課程調整事由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課程調整假別：
	□公假□事假□病假


教師應完備請假流程（兼課教師不在此限），假單遞交人事室審查，以符合相關規範。
	班級
	日期
	星期
	節次
	原課表資料
	
	調整課程內容
	
	鐘點處理

	
	
	
	
	代號
	姓名
	課程名稱
	
	代號
	姓名
	課程名稱
	調整教師簽名
	

	
	
	
	
	
	
	
	(
	
	
	
	
	□調課，無鐘點
□教師自理

□學校代扣

	
	
	
	
	
	
	
	(
	
	
	
	
	□調課，無鐘點
□教師自理

□學校代扣

	
	
	
	
	
	
	
	(
	
	
	
	
	□調課，無鐘點
□教師自理

□學校代扣

	
	
	
	
	
	
	
	(
	
	
	
	
	□調課，無鐘點
□教師自理

□學校代扣

	
	
	
	
	
	
	
	(
	
	
	
	
	□調課，無鐘點
□教師自理

□學校代扣

	
	
	
	
	
	
	
	(
	
	
	
	
	□調課，無鐘點
□教師自理

□學校代扣

	
	
	
	
	
	
	
	(
	
	
	
	
	□調課，無鐘點
□教師自理

□學校代扣


註：1.鐘點處理欄位務必勾選，以維護雙方教師權利。
2.除有特殊偶發情況，務請在乙週前提出代調課單，並完成請假程序。

3.代課課程規劃應以各科教學研究會訂定「教學進度表」為據。
4.務請教師遵守「教學正常化」相關規定。
112.12.21修訂

